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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揭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依法續提出說明意旨書事 :

一 、謹就鈞庭 1l冷 年 5月 12日 說明會中提問 ,依序說明如下 :

(一 )第 三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之無異議認可程序 ,是否代表在場委員以未

表示異議之默許方式 ,支持通過該議案 ?

1.首應澄清 ,並無所謂第三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之無異議認可程序 ,亦無

此類議事慣例 ;相 關機關立法院如主張其存在 ,應 由相關機關立法院舉證

以實其說。退萬步言之 ,在法律朱屆於高度爭寸 、於第二鼓含之表決結果

呈現肯否意見對立明預之情形 ,依球立我法弟 11條第 3項所植基怎法上

公開透明原則及民主原則(由退民在罷免或屆期改進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以落十女任政治),該重大爭議法律朱應確十踐行全朱付表決之程序 ,故

至少在比先田內,所謂有無文字修正之無異或認可程序或哉字忙例 ,將格

們具有怎法性質 、旨在具娃化怎法上公開透明原則及民主田原則之土我

法第 11條第3項 ,乃屈無效 。

2.所謂表決 ,必須有表決意思、表決行為及表決結論 。表決意思 ,乃 設定議

題 ,徵詢意見 ,據以提付表決 ;表 決行為 ,固 有各種方式 ,但單純沉默 ,

並非表決行為 ,既無從論斷其為肯定 ,亦 無從論斷其為否定 ,或者既可主

張其為肯定 ,亦可主張其為否定(不願意背書),至於沉默是否構成棄權 ,

則屬另一層次問題 ;表決結論則為表決肯否多數之統計結果。因此 ,表 決

包含議題 、行為與結論 ,三者必須有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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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於第三讀會時 ,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意見 ,則 其僅為提問 ,且提問之議
2  題限定於對文字修正有無意見 ,故對於該提問可沉默 、無反應 ,本身並非
3  表決行為 ,難以得到無異議認可之結論 ;退萬步言之 ,縱經評價後認為有
碎  表決並獲結論 ,．

l隹其結論乃係針對議題 ,故題示所謂無異議認可 t充其量
5  也只是對於文字修正無意見之結論 ,絕非可邏輯上跳躍得到對於內容無
b  異議之結論 。蓋以 ,法律案之文字與內容本身二事 ,可能同時贊成文字與
7  內容 ,可能同時反對文字與內容 ,可能贊成文字但反對內容 ,也可能反對
8  文字但贊成內容 ,如謂對於法律案文字修正無意見(了歹︳如認為文字優美),

9  即等同於表決贊成法律案之條文內容云云 ,實有重大邏輯謬誤
．
!豈非答

l0  非所問 、文不對題 ?

ll (二)主席於第三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是否等同於依立職法第 11.條第 3

12  項規定之 「全案付表洪」 ?

l3 1.依據立職法第 ll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之文義及體系 ,可知第五項 >、見走
l碎   文字修正意見與第 3項規定之全案付表決 ,二者迥然不同 ,始有 91年間
15  增定第 3項之必要 。

16 2.立職法第 l1條第 3項之規範內容最早可溯源自 5冷 年間內政部公布之會
17  議規範 ,而 78年版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6條亦有類似規定(詳廖元豪先生
18  提出關係機關 上1碎 年 5月 少日說明會意旨書第 20頁 第 1行起)。 推原立
l少   職法第 l1條第 3項於 91年問增定前後之立法實務 ,國 家安全會紅織法
20  於 82年間制定時 ,主席於三讀時主動交付全案表洪(詳立法院公報第 83

21  卷第 2期院會記錄第碎3頁 );國 家安全法於 85年間修正時 ,主席於三讀
22  時主動交付全案表洪(詳立法院公報第 85卷第 6期院會記錄第Ξ0頁 );勞
23  動基準法於 8少 年間及 91年問修正時 ,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主意見後 ,

“  會再詢問對於決議全案通過有無異議(分別詳立法院公報第 89卷第 39期
25  院會記錄第 68頁 、第 91卷第 36期院會記錄第 77頁 及第用 貢);選罷
26  法於 80年 、81年間修正時 ,主席詢問對於決議全案通過有無異議 ,因 有
27  異議 ,故主席交付全案表決(分別詳立法院公報第 80． 卷第 57期院耷記錄
28  第猝奶 頁、第 81卷第67期 院會記錄第碎2頁 );選罷法於 θ1年 、兜 年問
2少  修正時 ,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意見後 ,會再詢問對於決議全案通過有無
30  異議(分別詳立法院公報第少1卷第 l0期院會記錄第 35碎 育、第 )3卷第
31  17期院會記錄第 203頁及第 20猝 頁),依據歷史解釋 ,可知第 11條第 2

32  項規定之文字修正意見及第 3項規定之全案付表決 ,二者確實有別 ,不

33  容混淆 。

“ 3.從 而 ,有 無文字修正既然與全案交付表決不同 ,則 主席於第三讀會依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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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l條第 2頂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自 不等同於依立職法第 1l條第 3

項規定之 「全案付表決┘;而 對於前者詢問之況默 ,不僅不等於表決行為

本身 ,更不同於投票贊成全案通過 。

(三)立職法第 ll條第 3項增訂 「第三讀會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後 ,無

異議通過之議事慣例 ,是否仍有存在空間 ?

1.如 前所述 ,並無所謂第三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等同於全案無異議認可

之議事慣例存在 ;相 關機關立法院如主張其存在 ;應 由相關機關立法院舉

證以實其說 。

2.開於議事規托之效力位階 ,縱連左社於開係機關之羅侍賢先生 ,亦認為或

事慣例之規托位階最低 ,依序不得格們怎法、法律 、議事規則、含議規先

及民權初步(詳羅仔女先生說明含意見苦第 2頁倒技弟6行起)。 而在法律

朱屆於高度爭議、於第二鼓含之表決結果呈現肯否意見對立明預之情形 ,

依球土我法第 1上 條第3項所植基怎法上公開透明原貝ll及 民主原則 ,該重

大爭議法律朱應確十踐行全朱付表決之程序 ,件利選民在龍免或屆期改

退程序追究立法委員之政治責任以落十責任政治 ,故至少在比先田內,所

謂對文字修正無異哉即等同於認可全案之議事忙例 ,已格們具有怎法性

質、旨在具吐化怎法上公開透明原則及民主田原則之立我法第 11條弟 3

項 ,乃屈無效 ,並無該所謂議事慣例存在之空問。

(四 )少 數黨黨團於二讀程序已明確表示反對 ,主席是否仍可於三讀程序以無

異議認可通過議案?如此是否符合憲法法庭 113年 憲判字第9號判決所

揭示之公開透明原則與討論原則 ?

l.按釋冷θ9揭示 :「 國民主權之行使 ,表現於憲政制度及其運作之際 ,應公

開透明以滿足理’
l生溝通之條件 ,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而修憲

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行為 ,依國民大會先後歷經九次修憲 ,包括動員

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增修條文之制定與修改 ,未有使用無記名投票修憲

之先例 ,此亦屬上開原則之表現 ;國民大會代表及其所屬政黨並藉此公開

透明之程序 ,對國民負責 ,國民復可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

任 。 ┘

2.又按 l13憲 判少揭示 :「 立法院議決法律案‥其立法審議程序 ,應遵循憲

法公開透明與討論原則⋯立法院作為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之立法委員組

成之國會 ,其本身固已具備機關組織與成員身分之民主正當性 ,惟其立法

權之行使及所制定之法律 ,亦須充分反映民意 、彰顯人民意志 ,始具完足

之民主正當性基礎 ,並成為彰顯國民主權原則之民主正當性體系之樞紐。

由於立法院為逾百名立法委員組織之合議體 ,其職權之行使 ,最終均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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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多數決方式作成終局決定 ,而多數決方式僅屬民主制度運作之中性技術
2  性 、形式性法則 ,不具實質評價性 ,表決行為本身並無法反映民意內容 ,

3  因此 ,立法權行使之民主正當性 ,僅能表現於從議案之形成 ,至以多數決
猝  方式作成終局決定之立法程序中。從而 ,立法院作為民主國會 ,其立法程
5  序須得以彰顯人民意志 ,並使人民對民意代表有最低限度問責之機會 ,始

b  符合憲法國民主權原則與民主原則之意旨;其具體表現方式 ,主要即為立
7  法程序之公開透明原則與討論原則。【62】 公開透明原則要求立法程序之
8  過程 、方式 、標的與表決情形等 ,應盡可能對人民公開 ,使人民得以獲取
Ω  相開資訊 ,據以向民意代表問責 ,並得透過媒體與公共論壇 ,參與立法權
l0  行使階段之立法政策與內容之討論 ,即時將公民意見反映於國會。就此而
1l  言 ,公開透明原則乃民主問責與落實憲法回民主權原則之必要前提 ,自屈
12  憲法民主原則之程序性要求之一環 (釋字第 猝少9 號解釋意旨參照 )。
13     【63】  」 。

l冷  3.據上可知 ,公開透明原則為立法程序應踐行之憲法上基本要求 ,而 立職法
15  第 1l條第 3項規定第三讀會應全案付表洪 ,乃在具體化憲法上公開透明
16  原則、討論原則及民主原則 ,故該條項屬於憲法性質之議事規範 ,如 立法
17  有所違反 ,並屬重大明顯時 ,則 不生立法應有之效力 。
18 碎.對於重大爭議之法律案 ,在 少數黨黨團於二讀程序已明確表示反對 ,例如
上9  二讀之表決結果已呈現肯否意見重大明顯對立之情形 ,則除三讀前協商
幻  有成外 ,否則依據通常社會經驗法則 ,難以期待少數黨在三讀會將忽然改
21  為贊成 ,故依據立職法第 l1條第3項 ,為 落實憲法上公開透明原則 、討
22  論原則及民主原則等 ,至少在上開情形之範圍內 ,主席應確實將全案付表
23  洪 ,並採取得以究明個別委員是採取贊成或反對立場之表決方式 ,以利選
邱  民在罷免或屆期改選程序追究政治責任 ,而 不得再採取所謂於三讀程序
25  以無異議認可通過議案之方式 。

2b 5.至於在立法院多數黨與少數黨幾無爭執 ,例如經朝野黨團協商有結論之
27  情形 ,則 基於議事效率及彈性 ,且按立職法第 72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 :

28  「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 ,如有出席委員提議 ,八人以上之連署或附
2少  議 ,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議 ,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黨團
30  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 ,或依前項異議議決結果 ,出 席委員不得再提出
31  異議 ;逐條宣讀時 ,亦不得反對 。」除符合例外得提出異議外 ,否則不得
32  再異議 ,故此等情形與重大爭議法案、黨團協商無結論之本案案情、題示
33  情節迴然不同 ,不 容關係機關危言聳聽 ,未究明各法案爭議有無、黨團協
“  商結論如何等 ,率謂超過 1000個 法律案將因違反立職法第 1l條第 3項

BR一【76“↑法規範憲法審查說 明意 旨(2)書眨碎S000冷     第 碎頁 ,共 12頁



1  而不生立法應有效力 。更遑論 ,縱有違反立職法第 ll條第 3項之情形 ,

2  如立法制定或修正經施行相當期間 ,則 其救濟途徑仍須符合憲訴法第 冷7

3  條至第 猝9條 ,如屬少數立法委員依據憲訴法第 冷9條提起憲法訴訟 ,必

碎  須先嘗試修法未果 ,再於本案審理有理由時 ,由 憲法法庭依據憲訴法第 51

5  條至第 5冷 條定其效果 ,並無關係機關所恫嚇般將有大量案海或危害法安

b  定性之疑慮 。

7 (五 )系 爭規定之三讀程序 ,聲請人是否有不贊成之客觀表現 ?

8 1.按 少數立法委員聲請釋憲是否符合行使職權之要件 ,涉及憲法訴訟之當

少  事人適格問題 ,為訴訟要件存否之一環。因立法委員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所

l0  提起之憲法訴訟具有高度公益性 ,故就當事人適格(訴訟要件)具備與否 ,

ll  乃屬職權調查事項 ,得由憲法法庭主動聞問 ,且應適用職權探知主義 ,得

12  由憲法法庭依職權收集判斷當事人適格具否之事實資料 。至於其判斷之

13  事實資料來源 ,不 同於釋 3↑2、 釋 猝1吵 、釋 猝鈣 判斷議事程序是否有重大

1玝   明顯瑕疵時以議事錄為原則 ,則得廣泛收集關於議場內外、三讀前後之事

15  實。又當事人適格既屬訴訟要件 ,則 就論斷當事人適格具備與否之事實 ,

16  乃屬程序性事實 ,故就證據調查之方式得適用自由證明法(亦 即證據方法

17  之種類不以法律規定者為限 ,且調查證據之程序不受法律規定所拘東 ,故

18  當事人或第三人之書面聲明陳述 ,亦得作為證據方法 ,由 審判者作為裁判

l少  基礎),且其認定之心證標準應屬釋明而非證明 ,以達到使審判者信其大

20  概如此(概率約為 50o/0)即 為已足 ,不 需到達高度蓋然性(概率大概 80%或

21  90%,所 謂八九不離十)始可 ;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 ,則 「基於保障少數

22  立法委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權利 ,於立法院議決法律案採未記名之

23  舉手表決方式表決 ,致無從確定聲請之立法委員是否均未贊成之情形 ,此

“  等因立法院議事連作方式所生之不利益 ,不應歸由少數立法委員承擔」

25  (參 l13憲 判 少理由第 23段),而得從寬依聲請人之聲明及表決結果舉手

2b  贊成人數與聲請人之人數 ,綜合認定之 。

27 2.查 系爭規定於三讀時 ,議場仍處於抗爭狀態 ,此徵諸主席於讀誦系爭規定

28  時周遭有諸多立法院多數黨立法委員環繞在側(此為媒體廣泛報導之公人甲人

29  週知事實
l)即 可明瞭 ,換言之 ,主席在議場一端仁P主席台)讀誦系爭規定 ,

30  但同一時間則坪請人在議場另一端仁P主席台下方)仁妓不所以口頭 、肢走、

31  舉牌、綁布條等各在方式表示反對系爭規定之內容、反對系爭規定之立法

32  通過 ,聲請人謹在本書狀以書面再次嚴正聲明陳述確有積極反對系爭規

l參 考 中央 通 訊 社 ,「 憲 法訴 訟 法修 法 三 讀 同意 違 憲 宣 告 大 法 官最 少 需 θ 人 」 ,

h帥 s://Www.cna.com.tW/news/aiol/202冷 12幻0282.asox (最 後瀏覽日期 :20必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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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3.系 爭規定足以癱瘓憲法法庭之運作 ,嚴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立憲民主主

義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屬 於高度爭議性之重大法案 ,故作為立法院少數

黨之聲請人 ,自 上13年 7月 問系爭規定之草案芻形經提出時就表達反對
2;在

其後之一讀會 、委員會 、黨團協商及第二讀會時 ,亦持續反對系爭
規定 ,甚至為抗爭而不惜與立法院多數黨發生推擠 、肢體衝突、遭暴力對

待等 ,此亦為全台各地公眾週知之事實
3;又主席逕自宣示決議系爭規定

通過三讀後 ,聲請人隨即贊成復議而投票反對系爭規定(詳聲證 3號),並
於行政院覆議案中反對系爭規定 ,投票反對維持原決議(詳聲證 碎號);則
綜合議場內外、三讀前後之聲請人各種激烈反對系爭規定的客觀表現 ,依

據經驗法則 ,足以明確知悉於主席在三讀程序讀誦系爭規定之同時 ,聲請
人乃在主席台下繼續以口頭 、肢體、舉牌 、綁布條等各種方式反對系爭規

定之立法 ,絕不可能在系爭規定三讀前超過 20小時、72000秒都在反對 ,

三讀後也持續反對 ,卻獨獨在主席詢問對系爭規定有無文字修正意見時、

不到 1秒內 ,忽然聲請人共 51人集體中邪失智般改為贊成系爭規定 !相

反之主張顯然是違反論理 、經驗與臺灣社會普遍認知 !

碎.從 而 ,複合上述公眾週知之事實 、聲請人之自我聲明及議場內外、三讀前

後之關連性間接事實等 ,可知系爭規定於三讀時 ,聲請人確有不贊成之客

觀表現 ,同 一時間乃在主席台下方以口頭 、肢體 、舉牌 、綁布條等各種方

式表示反對系爭規定 。依據立職法第 l1條第 3項及其所蘊含憲法上公開

透明等原則 ,既然聲請人於系爭規定之二讀時已經激烈抗爭 ,不 斷反對 ,

則主席應確實將系爭規定全案付表決 ,並採取得究明政治責任之表決方

式 ,迺主席僅詢問對於文字修正有無意見 ,既未將全案付表決 ,更未採取

記名表決之方式 ,故參照 113憲判 少理由第 23段意旨 ,如 因此致無從確

定聲請人是否均未贊成 ,此等因立法院議事運作方式所生之不利益 ,不應

歸由少數立法委員之聲請人承擔 ,應倒置舉證責任而改由關係機關承擔

2參
考 中 央 通 訊 社 ,「 藍 委 提 修 憲 法 訴 訟 法 綠 有 異 議 退 回 程 序 委 員 會 」 ,

h的S://W、vw.cna.Com.tw/news/aipV202407050ll1.asox(最 後瀏覽日期 :202J/5/13)。
g參

考中央通訊社 ,「 立院藍綠衝突多人掛彩 韓國瑜進議場推擠中摔倒」 ,其中有聲請人在主席台下抗
議反對之照片 ,https:〃w＿ .cna.com.tw/new§ /aipV202猝 12200銘猝.aSpx;報導者 ,「 立院激烈衝突後通過選
罷法 、憲訴法 、財劃法修正案 :罷免連署 、大法官違憲裁判門檻提高 ,中央增釋 3千億給地方」,其中有
聲請人在主席台下抗議反對之照片 ,詳 https://www.twrepo比r.o牲/a/kmt＿ tpp-laWmakers＿ pass-three＿

amendments-㏑ c㏑de＿constitutional-couh＿ pmcedure＿act;中央通訊社 ,「 立法院議場藍綠搶占主席台 雙方爆
發激烈衝突」 ,https:〃 www.cna.com.t胡 news/aipV202ㄔ 12200053.aspx;大紀元 ,「 藍綠搶占立院主席台爆
衝突 多位立委送醫」 ,h喲 S:〃wWw.epoch“ mes.com/b5/2ㄔ /12/20/Ill猝 3奶θθ8.hm。 (最後瀏覽日期均為
2025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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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克積極舉證證明聲請人有投票贊成之結果上不利益 ,或應降低心證標

準(所謂證明度),認定聲請人依據自我聲明等方式已成功舉證聲請人未投

票贊成 。

5.至於立法院公報記載 :「 主席 :報告院會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

會 ,有無文字修正 ?鈍沒有文字修正┘云云(詳聲證 3號第58頁 及第 81

頁),其 以刮號方式記載 「無┘ ,究竟是指議場混亂而無人聽到 ?或指無

人理睬主席詢問之問題 ?還是指對文字修正無意見?在在不明 ;更遑論

立法院公報係以文字描述議場狀況之一部 ,並非全部 ,故其針對主席詢問

有無 「文字修正」之意見 ,致因此未記載議場內、主席台下之聲請人反對

系爭規定「全案內容」之客觀表現 ,亦難謂聲請人對系爭規定之三讀通過

無異議 。換言之 ,系 爭規定屬重大爭議法案 ,議事並非單線進行 ,而 是複

線同時並行 ;絕非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時 ,全體立法委員正襟危坐 ,靜

候主席指示 ,而 是議場混亂 ,一 方面(在議場一端的主席台上)主席自顧自

的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一 方面(在議場另一端的主席台下)聲請人同時以各

種方式表達反對系爭規定之訴求 ;故立法院公報並未完整記載系爭規定

於三讀時之議場各角落全部情形 ,實 無礙於聲請人客觀上已表示反對系

爭規定之事實真相 。

又立法院第 1l屆 第2會期第 1猝 次會議議事錄記載 ,系 爭規定「二讀時 ,

第四條照台灣民人甲人黨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經舉手表決結果 ,在場委員

l06人 ,贊成者 56人 ,予 以通過】 ;第 九十五條照台灣民︿甲人黨再修正動

議條文通過 【經舉手表決結果 ,在場委員 10b人 ,贊成者 5θ 人 ,予 以通

過】 ;三讀時 ,均照二讀文字通過 ;嗣經復議 ,復議案不通過 【經舉手表

決結果 ,在場委員 l06人 ,贊成復議案者猝3人 ,不 予通過】」、「二讀

時 ,第 三十條照台灣民眾黨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經舉手表決結果 ,在場

委員 l06人 ,贊成者 57人 ,予 以通過】 ;．．．;三讀時 ,均照二讀文字通

過 ;嗣經復議 ,復議案不通過 【經舉手表決結果 ,在場委員 106人 ,贊成

復議案者 冷碎人 ,不 予通過】┘(詳該次議事錄第猝頁),可知系爭規定之

立法院議事錄根本沒有記載聲請人無異議 ,故於立法院第 ll屆 第2會期

第 15次會議議事錄記載 :「 宣讀本會院第 1l屆 第2會期第 15次會議議

事錄 。決定 :確定 。┘(詳該次議事錄第 1頁 ),自 難謂聲請人確認對於系

爭規定於三讀時無異議(不論是對文字或內容無異議)。

另議場轉播之錄音錄影 ,因 有攝影角度及收音範圍之限制 ,故 尚難完整呈

現議場全貌 ;以 系爭規定之第三讀會為例 ,其議場轉播之錄影錄音只聚焦

於主席韓國瑜院長 ,並未拍攝議場全貌 ,沒有拍攝到主席台下之聲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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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收音全體立法委員 ,沒有收音到聲請人 ,故不得以不完整之議場轉播

影音 ,率謂聲請人在第三讀會時就系爭規定之內容未以口頭、肢體、舉牌、

綁布條等各種方式表示反對 ,併子敘明 。

(六)主席於三讀程序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並非問是否照案通過 ,亦 未交付表

洪 ,單純之況默可否解釋為贊成該議案 ?若議案攻防激烈 ,各政黨均有
明確之不同立場 ,採取反對立場之立法委員 ,於主席三讀程序詢問有無

文字修正時默不作聲 ,能否推論其變更反對意見為贊成 ?此一推論是否

違反經驗法則 ?

1.按 「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 ,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

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 ,若單純之沉默 ,則除有特別情事 ,依社會觀念可認

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 ,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最高法院著有 l01年

度台上字第 12與 號判決 ,可知單純況默與默示有別 ,除有特別情事 ,依

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 ,單純之沉默不構成默示意思表示 ;縱

認構成 ,．
l任 其意思表示之內容仍須探求當事人真意 ,依據表意人之舉動及

其他情事予以推知 。

2.查 關於系爭規定之三讀程序 ,固 然立法院公報記載 :「 主席 :報告院會 ,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 ,有無文字修正 ?乩 沒有文字修正」云

云(詳聲證 3號第 58頁及第 81頁 ),惟其所謂 「無┘ ,不論是無人聽聞、

無人理睬或無人回應 ,在事實面乃係單純之況默 ,並不構成默示之意思表
不

一

°

3.至於關係機關主張上開公報記載 「無」,乃指默示認可云云 ,惟既稱 「默

示」「認可」,則 其屬默示之意思表示 ,即須探求表意者之真意為何 ?究
竟是否在認可 ?如在認可 ,又在認可什麼 ?等 。換言之 ,默示認可並非單
純之事實認定問題 ,而是綜合諸多事實施加評價之結果 ,故為求評價之正

確 ,自 須廣為斟酌相關事實 ,絕非只看系爭規定於三讀時那一秒 。查系爭
規定於三讀時 ,主席周遭有諸多立法院多數黨立法委員環繞在側 ,可知當

時議場仍處於抗爭狀態 ,議場一端(即 主席台上)由 主席讀誦系爭規定並詢

問有無文字修正 ,但 同一時間則議場另一端(即 主席台下)由 聲請人持續以
口頭 、肢體 、舉牌 、綁布條等各種方式表示反對系爭規定之修法通過 ;又

聲請人自 l13年 7月 問系爭規定之草案芻形經提出時就表達反對 ,且在

其後之一讀會、委員會、黨團協商及第二讀會時 ,亦持續反對系爭規定 ,

又主席逕自宣示決議系爭規定通過三讀後 ,聲請人隨即贊成復議而投票
反對系爭規定 ,並於行政院覆議案中投票反對系爭規定 ;再加上主席於三

讀程序僅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並非詢問是否全案照案通過 ,亦未全案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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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 ;故綜合議場內外、三讀前後之上述聲請人各種激烈反對系爭規定的

客觀表現 ,以及主席訊問之議題事項 ,依據經驗法則 ,足以明確知悉上開

公報所記載 「無」 ,不得被評價為聲請人默示認可/贊成系爭規定全案立

法修正通過云云 。

猝.其餘請一併參考聲請人在問題(五)之說明 。

(七 )聲請人未提出異議 ,其真意為棄權 ,或是分貝
先成 ?

1.查 聲請人於系爭規定之三讀前 、三讀時 、三讀後都始終持續反對系爭規

定 ,並無所謂未提出異議 ,更無所謂真意為棄權或贊成云云可言 。

2.縱若依關係機關於鈞庭 ll碎 年 5月 12日 說明會中自承聲請人係在系爭規

定之三讀時為棄權云云(聲請人仍否認),惟參考釋 781,少數立法委員於

二讀時反對 ,且於三讀時未出席 ,仍屬未投票贊成 ,則 效果上形同未出席

之棄權 ,自 亦屬未投票贊成 。

(八)各黨團通常基於何種考量在第三讀會提出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本件又

是基於何種考量而未提案全案付表決 ?

1.按立職法第 l1條 第 3項規定 :「 第三讀會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其

稱 「應」 ,即屬當為之要求 ;又得將議案全案 「付」表決者 ,只 有指揮議

事之主席有權限 ,非 主席之立法委員不得自己宣稱將議案付表決 ;因 此 ,

議事主席有 「義務┘主動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又如前所述 ,立職法第 ll

條第 3項可溯源自 53年版內政部會議規範及 78年版立法院議事規則 ,

而立法實務運作上 ,國 家安全會組織法於 82年間制定時 ,主席於三讀時

主動交付全案表決(詳立法院公報第 83卷第2期院會記錄第猝3頁 );國 家

安全法於 85年間修正時 ,主席於三讀時主動交付全案表決(詳立法院公

報第 85卷第 6期 院會記錄第 30頁 );選罷法於 80年 、81年 間修正時 ,

主席詢問對於決議全案通過有無異議 ,因 有異議 ,故主席主動交付全案表

決(分別詳立法院公報第 80卷第 57期院會記錄第碎少冷頁 、第 81卷第 67

期院會記錄第 碎2頁 );可知議事主席不僅在應然面/規範上有義務將議案

全案付表決 ,且在實然面/事實上也確實有主動將全案付表決之先例 。

2.相對於立法院之議事主席有義務 ,多 數黨黨團則有「責任」將議案全案付

表決 ,否 則即需要承擔議案未完成三讀程序 ,有 重大明顯之立法程序瑕

疵 ,不 生立法應有效力之結果上不利益 。申言之 ,立職法第 1l條第 3項

屬於憲法性質之議事規範 ,有 具體化憲法上公開透明原則、討論原則、民

主原則等意義,故立法三讀時未將法律案全案付表決 ,將違反立職法第 ll

條第 3項 ,恐 因有重大明顯瑕疵而不生立法應有之效力 。而法律案既可

經三讀通過 ,依據民主原則中之多數決原則 ,實係獲得立法院多數黨團之

BⅢ762↑ㄔ一法規 範 憲法審 查說 明 意 旨(2)書眨ㄔS00“     第 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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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支持 ,故立法院多數黨團若欲使其有意三讀通過之法律案發生立法應有
2  之效力 ,即須注意遵循立職法第 11條第 3項 ,提請議事主席將法律案全

3  案付表決 ,否 則將承擔立法未完成/不 成立之結果上不利益 。在立法實務
碎  運作上 ,聲請人所屬民主進步黨在作為立法院多數黨時代 ,就重大爭議法

5  案 ,普遍都會注意提請議事主席將法律案全案付表決 ,例如 :公投法 106

．
  年修正 、反滲透法 l08年制定 、勞基法 l05年及 107年修正 、黨產條例
7  107年制定、農田水利法 1仍 年制定、年改教改軍改於 l06年及 l07年修
8  正 、地制法 105年修正 、前瞻條例 106年制定等都是如此 ;而 l13憲判 9

Ω  所涉立職法 l13年修正 ,其三讀時亦有經目前立法院多數黨之中國國民
l0  黨提請全部付表決(詳立法院公報 l13卷第幻 期第 522θ 號第一冊第 127

ll      頁) 。

12 3.反對法律案之立法院少數黨團則有 「權利」提請議案全案付表決 ,但無
13  「義務」及 「責任┘為之 。蓋以 ,立法院少數黨團既然反對法律案 ,不希
l碎  望其三讀通過 ,則 當無義務及責任促使其不欲發生立法效力之法律案有
15  效完成三讀。從而 ,立法院少數黨固可因議事策略等就其反對之法律案於

16  三讀時提請全案付表洪 ,但若未提案 ,則殊不得認為其對法律案之三讀通
17  過由反對改為贊成或無異議 。

18 (九)過往是否有由主席主動將全案提付表洪之先例 ?過往曾有主席在第三

l少   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無異議通過後 ,又容許全案付表決之例 ,是否
20  意味在場委員未對於文字修正表示意見 ,並不能直接解讀為贊成該議案 ?

21 1.在立法實務運作上 ,確有由主席主動將全案提付表決之先例 ,包括但不限

22  於前述國家安全會組織法於 82年問制定時 ,主席於三讀時主動交付全案
幻  表決(詳立法院公報第 83卷第 2期院會記錄第猝3頁 );國 家安全法於 85

邱  年間修正時 ,主席於三讀時主動交付全案表決(詳立法院公報第 85卷第 6

25  期院會記錄第 30頁 );選罷法於 80年 、81年間修正時 ,主席詢問對於決

2b  議全案通過有無異議 ,因 有異議 ,故主席未經提請 ,即 主動交付全案表決

27  (分別詳立法院公報第 80卷第 57期 院會記錄第猝9猝 頁 、第 81卷第 67期
28  院會記錄第碎2頁 )。

2少  2.過往曾有主席在第三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無異議通過後 ,又容許全案
30  付表決之例 ,由 此可知 ,在場委員未對於文字修正表示意見 ,並不意味表
31  洪贊成該議案 ;否 則 ,如採不同見解 ,對文字修正一旦無異議 ,即屬表決

32  贊成該議案三讀通過 ,則 豈可容許對於該業經三讀通過之議案再次全案
比  付表決 ?此顯然矛盾不通 !

“ (十 )行政院提出之覆議案 ,與原法律案之三讀程序 ,彼此問關係如何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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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委員於覆議案所為之投票決定 ,是否才是立法委員之最終立場 ?

1.按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 第 2款規定 :「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

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 ,於該

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

案 ,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如為休會期間 ,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

集會 ,並於開議十五 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 ,原 決議失效 。

覆議時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

接受該決議 。┘

2.次按憲法第 72條規定 :「 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 ,移送總統及行政院 ,總

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於預算雖未明訂總統公布程序 ,實務上其

程序與法律無異 ,此亦可於釋 3少 1稱 「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 ,預算案又必

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 ,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得到

支持 。又釋 32θ 亦明示 :「 條約案經立法院議決後 ,總統應依憲法程序公

布 。」

3.據上 ,立法院議決之法律案 ,應經 「總統公布」此一外部化程序 ,始對外

發生效力。於上述外部化之生效要件完成前 ,其並未脫離立法程序 ,故當

行政院長移請覆議時 ,立法院即應於憲法所定期間內議決該覆議案 ,並於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或未能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者 ,原 決議失效 ,可知覆議案仍屬立法程序之一部分 。換言之 ,依據修憲

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 第 2款規定 ,行政院提出之覆議案已喪

失行政否洪權之意義(詳羅傳賢先生說明會意見書第 3頁 倒數第 3行起),

故行政院提出覆議案與立法院於二讀或三讀時提出復議 ,二者雖然發動

者不同 ,但在性質及效果上均屬 「原決議┘程序之再開與續行 ,由 立法院

再次議決同一法律案之 「原決議」,即 以同一法律案之 「原決議」作為議

決標的 ,此徵諸立法院就行政院所提覆議案之決議為「贊成本院原決議者

62人 ,⋯ ,本院原決議予以維持」(詳聲證 碎號之編碼第 20冷 頁)即 可明

瞭 。

碎.從而 ,立法院就行政院所提覆議案之議決 ,並非對於另一法律案之另一立

法程序 ,而 是對於同一法律案之原決議的再開與續行 ,故如覆議案成功 ,

則原決議將不予維持 ,原三讀通過之法律案即取消 ,可知覆議案之議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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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委員對於同一法律案表示意見之最終表決程序 ,立法委員於覆議案

2  所為之投票決定也才是立法委員之最終立場 。

3 二 、以上 ,敬請鈞庭鑒核 。
猝  此致

5 怎法法庭 公麥

b中 華 民 國 l l碎 年 5月 1碎 日

7      具  狀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訴訟代理 人 :陳鵬光律

陳一銘律

方瑋晨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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